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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熔化焊的质量要求——第 2 部分：完整质量要求 
 
 

    1 范围 
    ISO 3834 的本部分规定了车间及安装现场金属材料熔化焊完整的质量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于 ISO 3834 本部分的应用而言，下列文件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注日期的

文件，仅可采用规定的版本。对于未注日期的文件，应采用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修改版在内）。 
    ISO 3834-1 金属材料熔化焊的质量要求——第一部分：相应质量要求等级

的选择准则 
    ISO 3834-5：2005 金属材料熔化焊的质量要求——第五部分：确认符合 ISO 
3834-2、ISO 3834-3 或 ISO 3834-4 质量要求所需的文件 
    3 术语及定义 
    出于 ISO 3834 本部分的目的，采用了 ISO 3834-1 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4 ISO 3834 本部分的使用 
    ISO 3834 本部分应用的一般原则可参阅 ISO 3834-1 的规定。 
    为了满足本部分规定的质量要求，应查证确认 ISO 3834-5 规定的相关文件。 
    在某些情况下，如制造商可能更适合于 ISO 3834-3 或 ISO 3834-4，或者不

需要进行一些特殊操作（如热处理），这时可对本部分所列的要求做有选择的修

改或删除。 
    除此以外，ISO 3834 本部分包含的要求应全部采用。 
    5 要求评审和技术评审 
    5.1 总则 
    当结构由制造商设计时，制造商应对合同要求和所有其它要求，会同用户提

出的所有设计数据或内部数据进行评审。制造商应建立一套机制，确保在工作开

始前，进行生产操作所需的信息是完整的、可用的。制造商应确认其满足所有要

求的能力，保证全部质量相关活动具有合适的计划。 
    制造商应进行要求评审，并确认：工作内容处于其操作能力范围内，具有足

够的资源保证及时供货，而且文件是清晰的、无争议的。制造商应保证合同与先

前报价文件之间的变化易于识别，让用户了解可能引发的程序、成本或工程方面

的所有变化。 
    5.2 中列出了在要求评审时或之前应考虑的典型款项。5.3 条中的款项为技术

评审的一般内容，应在计划的开始阶段考虑。 
    在非合同环境下，这些款项应做备用，制造商在进行技术评审时应考虑 5.2
条中的要求（参见 5.3）。 
    5.2 要求评审 
    应考虑的方面包括下列： 
  a) 将采用的产品标准及所有附加要求； 
  b) 法定及常规要求； 
    c） 制造商确定的所有附加要求； 
    d） 制造商满足描述要求的能力。 
    5.3 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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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的技术要求应包括： 
a） 母材技术条件及焊接接头性能； 
b）焊缝的质量及合格要求； 
c） 焊缝的位置，可达性及次序，包括试验和无损检测的可达性； 
d）焊接工艺规程、无损检验规程及热处理规程； 
e） 焊接工艺评定所使用的方法； 
f） 人员的认可； 
g）选择、标识及(或)可追溯性，（如材料、焊缝）； 
h）质量控制管理，包括某个独立检验机构的介入； 
i） 试验及检验； 
j） 分承包； 
k）焊后热处理； 
l） 其它焊接要求，如焊接材料的批量试验、焊缝金属的铁素体含量、 时效、

氢含量、永久衬垫、喷丸、表面加工、焊缝外形； 
m） 特殊方法的使用，如单面焊时不加衬垫获得全焊透； 
n）坡口及焊缝的尺寸、细节； 
o）在车间或其它地方施焊的焊缝； 
p）有关工艺方法应用的环境条件，如很低的大气温度条件或任何有必要提

供保护的有害气候条件； 
q）不符合项的管理。 
6 分承包 
当制造商希望享用分承包服务或活动时(如焊接、检查、无损检验、热处理)，

制造商应向分承包商提供其满足使用要求所需的信息。分承包商应按制造商的要

求，提供其相关工作的报告和文件。 
分承包商的工作应以定单为准，并对制造商负责，其工作应完全符合 ISO 

3834 本部分的有关要求。制造商应保证分承包商可以满足规定的质量要求。 
制造商提供给分承包商的信息应包括所有从要求评审(见 5.2 条)到技术评审

(见 5.3 条)的相关资料。为了保证分承包商符合技术要求，可能需要规定附加要

求。 
7 焊接人员 
7.1 总则 

  制造商应按规定的要求配置足够的、胜任的、从事焊接生产设计、 施工及

监督的人员。 
7.2 焊工及焊接操作工 
焊工和焊接操作工应通过合适的考试。 
ISO 文件对此有要求，在 ISO 3834-5：2005 标准中，表 1 对弧焊、电子束焊、

激光焊和气焊做了规定，表 10 则对其它熔化焊方法做了规定。 
7.3 焊接管理人员 
制造商应配置合适的焊接管理人员。负责质量活动的这些人员应获得充分授

权，保证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应当明确规定这些人员的任务及职责。 
ISO 文件对此有要求，在 ISO 3834-5：2005 标准中，表 2 对弧焊、电子束焊、

激光焊和气焊做了规定，表 10 则对其它熔化焊方法做了规定。 
8 试验及检验人员 
8.1 总则 

  制造商应按规定要求配置足够的、胜任的、从事焊接生产设计、施工及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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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和检验人员。 
8.2 无损检测人员 
应对无损检测人员进行考试认可。外观检查人员可能勿需考核。不要求考试

时，制造商应证实其能力。 
ISO 文件对此有要求，在 ISO 3834-5：2005 标准中，表 3 对弧焊、电子束焊、

激光焊和气焊做了规定，表 10 则对其它熔化焊方法做了规定。 
9 设备 
9.1 生产和试验设备 

  应当按照需要配置下列设备： 
  ─ 焊接电源及其它机器； 
  ─ 坡口加工及切割(包括热切割)设备； 
  ─ 预热及焊后热处理设备(包括温度指示仪)； 
  ─ 夹具及固定机具； 
  ─ 用于焊接生产的起重及装夹设备； 
  ─ 人员防护设备及与所用制造方法直接相关的其它安全设备； 
  ─ 用于焊接材料处理的烘干炉、保温筒； 
  ─ 表面清理设施； 
  ─ 破坏性试验及无损检验设备。 

9.2 设施的表述 
制造商应持有主要生产设备明细表。该明细表应表明主要设备、车间容量、

能力评估等事项，例如可包括： 
  ─ 起重机的最大容量； 
  ─ 车间可装夹的构件尺寸； 
  ─ 机械化或自动化焊接设备的功率； 
  ─ 焊后热处理炉的尺寸及最高温度； 
  ─ 轧制、弯曲及切割设备的容量。 
  其它设备只需规定大致总数即可，如：用于不同焊接方法的焊接电源总数。 
    9.3 设备的适用性 
  设备应适合于所涉及的应用目的。 

注 除非另有规定， 焊接及加热设备一般不要求做评定。 

9.4 新设备 
新设备(或改造后的设备)安装之后，应进行相应的试验。这些试验应能验证

设备的正常功能。应按有关标准进行试验和书面报告。 
9.5 设备维护 
制造商应具有设备维护的书面计划。计划中的维护项目应确保设备中那些控

制焊接工艺规程参数的部件得到维护检查。这些计划应限定在对生产质量具有主

要影响的那些项目，如： 
  ─ 热切割设备中导轨、机械夹具等的状态； 
  ─ 用于焊接设备操作的电流表、电压表、流量计的状态； 
  ─ 电缆、软管、接头等的状态； 
  ─ 机械化及(或)自动化焊接设备中控制系统的状态; 
    ─  测温仪器的状态； 
  ─ 送丝机构及导管的状态。 
  不得使用有故障的设备。 

10 焊接及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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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生产计划 
  制造商应实施适宜的生产计划。 

需要考虑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 结构制造(即单件、组件及最终总装件的)顺序规定； 
  ─ 制造结构所要求的每种工艺方法标识； 
  ─ 相应的焊接及相关工艺规程的编号； 
  ─ 焊缝的焊接顺序； 
  ─ 实施每种工艺方法的指令及时间； 
  ─ 试验及检验规程(包括任何独立检验机构的介入)； 
  ─ 环境条件，如防风、防雨； 
  ─ 批量、元件或部件的项目标识； 

—  合格人员的指派； 
—  生产试验的安排。 
10.2 焊接工艺规程 
制造商应编制焊接工艺规程并确保其在生产中得到正确使用。 
ISO 文件对此有要求，在 ISO 3834-5：2005 标准中，表 4 对弧焊、电子束焊、

激光焊和气焊做了规定，表 10 则对其它熔化焊方法做了规定。 
10.3 焊接工艺评定 
焊接工艺应在生产之前进行评定，评定方法应按相关的产品或按规程要求进

行。 
ISO 文件对此有要求，在 ISO 3834-5：2005 标准中，表 5 对弧焊、电子束焊、

激光焊和气焊做了规定，表 10 则对其它熔化焊方法做了规定。 
注 在有关产品标准及或规程中，可能会要求其它的工艺评定。 

10.4 工作指令 
制造商可以直接使用焊接工艺规程指导生产，或者使用专门的工作指令。这

类专门工作指令的编制应源于合格的焊接工艺规程并且勿需另做评定。 
10.5 文件的编制及控制程序 
制造商应建立并保持有关质量文件（如焊接工艺规程、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焊工和焊接操作工的合格证书) 的编制和控制程序。 
11 焊接材料 
11.1 总则 
应规定控制焊接材料的责任和程序。 
11.2 批量试验 

  焊接材料仅在有规定要求时才做批量试验。 
11.3 贮存及保管 
制造商应制订并实施可避免焊接材料受潮、氧化及损坏等的贮存、 保管、

识别及使用程序。这些程序应符合供货商的建议。 
12 母材的贮存 

  母材（包括用户提供的母材）的贮存应保证其不受到有害影响，存放期间应

保持其识别标志。 
13 焊后热处理 
制造商对所有焊后热处理规程及实施负全部责任。焊后热处理工艺应适合母

材、接头、结构等并符合产品标准及(或)规定要求。施工过程中要作热处理记录

报告。报告应体现出：按照规程执行，对特定产品具有可追溯性。 
ISO 文件对此有要求，在 ISO 3834-5：2005 标准中，表 6 对弧焊、电子束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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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焊和气焊做了规定，表 10 则对其它熔化焊方法做了规定。 
14 试验及检验 
14.1 总则 

  为了保证达到合同要求，在制造流程适当环节应进行相应的试验和检验。这

些试验及(或)检验的部位及数量取决于合同及(或)产品标准、 焊接方法及结构的

类型(见 5.2 及 5.3 条)。    
注 制造商可不受限制地进行附加试验，但这类试验不要求报告。 

14.2 焊前试验及检验 
在施焊之前，应作下列检验： 

  ─ 焊工和焊接操作工证书的适用性、有效性； 
  ─ 焊接工艺规程的适用性； 
  ─ 母材的标识； 
  ─ 焊接材料的标识； 
  ─ 焊接坡口(形式及尺寸)； 
  ─ 组对、夹具及定位； 
  ─ 焊接工艺规程中的任何特殊要求，如防止变形； 
  ─ 工作条件（包括环境）对焊接的适用性。 

14.3 焊接过程中的试验及检验 
在焊接过程中，应在适宜的间隔点或以连续监控的方式做下列检验： 

  ─ 主要焊接参数(如焊接电流、电弧电压及焊接速度)； 
  ─ 预热/道间温度； 
  ─ 焊道的清理与形状，焊缝金属的层数； 
  ─ 根部气刨； 
  ─ 焊接顺序； 
  ─ 焊接材料的正确使用及保管； 
  ─ 变形的控制； 
  ─ 所有的中间检查，如尺寸检验。 

ISO 文件对此有要求，在 ISO 3834-5：2005 标准中，表 7 对弧焊、电子束焊、

激光焊和气焊做了规定，表 10 则对其它熔化焊方法做了规定。 
14.4 焊后试验及检验 

  焊后应检验是否达到验收标准： 
  ─ 采用宏观检验； 
  ─ 采用无损检验； 
    ─  采用破坏性试验； 
    ─  结构的型式、形状及尺寸； 
  ─ 焊后操作的结果及报告（如焊后热处理、时效）。 

ISO 文件对此有要求，在 ISO 3834-5：2005 标准中，表 8 对弧焊、电子束焊、

激光焊和气焊做了规定，表 10 则对其它熔化焊方法做了规定。 
    14.5 试验及检验状况 
  应采取适当的方式表示焊接结构的试验及检验状况， 诸如：物品标识或放

置卡片。 
    15 不符合项及纠正措施 
  应采取措施控制不合格物品或行为，防止其被疏忽接受。当制造商进行修复

及(或) 矫正时，做修复、矫正的所有工作场所应具备相应的程序说明。修复矫

正后，这些产品要按原始要求重新作检验、试验及检查。还应采取措施避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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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项的再次发生。 
16 测量、试验及检验设备的校准 

  制造商应负责对测量、试验及检验设备做适时校准。用于评估焊接结构质量

的所有设备应做适宜的控制，并按规定的期限进行校准和有效性验证。 
ISO 文件对此有要求，在 ISO 3834-5：2005 标准中，表 9 对弧焊、电子束焊、

激光焊和气焊做了规定，表 10 则对其它熔化焊方法做了规定。 
17 标识及可追溯性 

  在整个制造流程中，应按要求保持标识及可追溯性。 
  有要求时，保证焊接操作标识及可追溯性的文件体系应包括： 
  ─ 生产计划标识； 
  ─ 放置卡片标识； 
  ─ 结构中焊缝部位的标识； 
  ─ 无损检测规程及人员标识； 
  ─ 焊接材料标识（如型号、商标、制造商和批号或炉号）； 
  ─ 母材标识及（或）可追溯性（如型号、炉号）； 
  ─ 修复部位标识； 
  ─ 临时附件位置标识； 
  ─ 全机械化、自动化焊接设备对特定焊缝的可追溯性； 
  ─ 焊工、焊接操作工对特定焊缝的可追溯性； 
  ─ 焊接工艺规程对特定焊缝的可追溯性。 
    18 质量报告 
  必要时，质量报告应包括： 
  ─ 要求/技术评审报告； 
  ─ 材料检验文件； 
  ─ 焊接材料检验文件； 
  ─ 焊接工艺规程； 
    —  设备维护报告； 
  ─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 焊工或焊接操作者证书； 
    —  生产计划； 
  ─ 无损检验人员证书； 
  ─ 热处理工艺规程及报告； 
  ─ 无损检验及破坏性试验规程及报告； 
  ─ 尺寸报告； 
  ─ 修复记录及其它不符合项的报告； 
    —  要求的其他文件。 
  在无任何其它规定的要求时，质量报告应至少保持五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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